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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江苏省姜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签订《投资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满足公司未来发展战略需要，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拟在江苏省姜堰经济开发区新征工业用地，作为公司新项目建设储备用

地。经与江苏省姜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以下简称“姜堰开发区管委会”）多次磋

商，2017 年 6 月 26 日，公司与姜堰开发区管委会签订了《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

“本协议”）。 

 

    一、协议签订情况 

2017 年 6 月 26 日，公司与姜堰开发区管委会签订了《投资协议书》，计划在公

司三厂区东侧、陈庄路（二厂区）南侧新征工业用地，建设投资新能源汽车关键零

部件生产项目。 

本协议签署后，公司还需做进一步的项目可行性方案论证和项目建设上报政府

主管部门备案核准工作。有关项目的具体投资建设进度和投资金额，公司将根据权

限另行报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协议方的情况概述 

姜堰经济开发区成立于 1992 年，区域总面积 150 平方公里，是省级经济开发区、

国家级泰州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产业化基地、国家级汽车关键零部件产业基地。

近年来，开发区以争创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为目标，全力打造智能电网、装备制造两



大省级特色产业基地，已成为苏中地区最具活力、最具发展潜力的开发区。姜堰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是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政府派出机构，不存在履约能力、信用状况等

方面的风险。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生产项目 

2、项目用地：位于开发区公司本部三厂区东侧、陈庄路（二厂区）南侧、富民

工业园西侧，面积约为 149 亩（以国土部门测量面积为准），该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使用年限为 50 年。 

3、项目投资额：总投资不低于 5 亿元人民币。 

4、项目建设拟定进度计划：2017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土地公开挂牌出让，2017

年 11 月底前完成项目设计（方案设计、扩初设计、勘探设计、施工图设计）及相关

报批手续，2018 年 3 月底开工建设，2019 年 6 月底前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并先期设备

安装投产试运营，2022 年 6 月底前项目全面建成达产。 

5、优惠政策：为扶持企业发展，在项目达成约定的投资规模后，姜堰开发区管

委会按协议约定内容以产业扶持奖励资金方式奖励相应金额给公司，同时给予公司

按约定时间建成投资之日始 5 年期限的新增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的专项资金奖励。 

 

四、投资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新征土地有利于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目标的实现，投资和实施新能源汽车关

键零部件项目，可以前瞻性把握住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成长的契机，巩固公司的行

业竞争优势地位，丰富公司的产品系列，进一步提高公司的业绩、市场竞争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从而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协议签署后，公司还需做进一步的项目可行性论证和项目备案。在项目具

体实施过程中，公司将根据权限另行报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 

2、项目用地购置需按照有关规定参与“招、拍、挂”出让程序，取得土地证和

开工建设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由于项目周期较长，产生效益需要一定



的时间周期，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项目的建设进展情况，按照《证券法》、《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江苏省姜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与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投

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6 月 28 日 




